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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原則」及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於推動課程學習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授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有直接相關性，並經學生個人與

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三)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課程學習，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

實習津貼或補助。 

(四)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相

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 

三、教師申請教學助理規範：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授有下列任一課程者，得申請一位教學助理協助該教師

之所有授課課程： 

(一)全外語相關課程(含外師)。 

(二)會計相關課程。 

(三)數學相關課程。 

(四)統計和計量相關課程。 

(五)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六)大班教學課程：修課人數達 80人以上，全民國防教育、健康與護理與體

育課程除外 

(七)第 1次實施或修課人數達 60人以上之遠距教學課程。  

(八)導入當學年度校、院重點競賽者之課程。 

(九)服務學習課程。 



當學年度第一項所列課程若已於相關計畫或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編列有工讀金

者，不得申請教學助理。 

兼任教師得視需要專案簽請申請核定。  

四、教學助理之遴用：由授課教師自本校碩士班、大學部大二(含)以上或五專部

專三(含)以上學生中，選擇學業成績優異者擔任之。每位教學助理限擔任一

位教師所授課程之教學輔導工作。 

五、教學助理培訓： 

為協助確實瞭解教學助理制度之精神與應注意事項，凡獲准補助之教學助

理均應參加本校舉辦之培訓營。如因故無法參加者，須事前辦理請假，註明

請假理由。 

六、申請程序： 

(一)於每年十二月及六月由授課教師先至教學助理管理資訊系統填報申請。 

(二)再由教務處進行審核，並於開學日前一週公布審查通過名單。 

七、為提升教學品質，教學助理、授課教師須於執行期間內完成下列事項： 

(一)至教學助理管理資訊系統線上填寫下列各表： 

   1.教學助理應完成滿意度問卷。 

   2.授課教師應完成評量表。 

(二)教學助理應繳交多元檢核學習成效心得報告紙本至教務處。未繳交者，本

校教務處得取消其未來擔任教學助理之資格。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